
桃園市114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教案競賽」計畫 

一、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 8月 22日桃教體字第 1140081098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透過教案競賽，瞭解健康促進學校在各校推展的成果。 

 (二)藉由研擬教案的過程，激發教師重視健康議題及達到創新課程之成效。 

 (三)徵選績優教案，促進教學經驗交流分享，共同營造健康促進學校的優質環境。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桃園市龍潭區潛龍國民小學 

五、參加對象：桃園市公立國小及國中、高中職之現職教師均可報名參加。 

六、競賽內容：以健康促進學校七大議題為主，所設計的課程內容，並須具備完整性(不設

限課程節數) 

七、評選時程： 

(一) 送件時間：115年 2月 23日(週一)起至 115年 3月 10日(週二)止（郵戳為慿）。 

(二) 評選日期：115年 3月 31日 ungbie前完成。 

(三) 評選結果公告： 115年 4月中旬前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及桃園市健康促進學校計 

畫輔導訪視平台公告。 

(四) 作品展示：得獎作品將於教育部辦理之全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成果發表會進行展

示。 

(五) 頒獎方式：得獎學校相關獎勵將於 115年 5月前由潛龍國小通知辦理。 

八、教案競賽格式： 

(一) 個人或團體均可，團體作者以 3人為上限、可跨校組隊參賽。 

(二) 課程教案必須進行現場教學實踐，並進行教學紀錄與省思。 

(三) 教案內頁文字以 12點標楷體、標點符號以全形字、行距採 1.5倍、邊界為上下

2cm、左右 2cm，篇幅以 15頁以內為原則（含教案、圖表、學習單等）。 

九、評選標準 

(一) 適當引用 12年國教核心素養、學習主題與實習內容。 

(二) 課程架構具邏輯性，符合學生學習脈絡。 

(三) 學習情境符合學生經驗，課程能實際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四) 適切的評量策略與方法，具體呈現評量基準或評分規準，並於學習成果具體展現。 

(五) 教案內容已實際授課，並呈現教學成果。 

十、競賽方式：參賽者於徵件期限內連同報名表(附件一)、教案(附件二)、教學成果(附件



三)、親筆簽名之著作權讓與同意書（附件四）親送或寄送至桃園市龍潭區潛龍國小

（地址：325025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 401號）總務處王尚白老師收，請於信封處註

明「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教案競賽計畫字樣），電子檔部分請電子郵寄至

shungbie@gmail.com。 

十一、獎勵辦法： 

(一) 國小組、國中及高中職(共 2組)各擇優錄取，頒發稿費並依據「桃園市市立各級學

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及依「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育人員研究著作給分

審查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18款」，由本局專案核定辦理，核予得獎人員如下獎勵:  

1. 特優（各組 1名，共計 2名）：每組擇優錄取特優 1案，每案頒發稿費新台幣

伍仟元整(每千字 1,600元，最多核予 5,000元，字數不足則以實際字數核

算)、作者每人嘉獎乙次、並核發著作 0.1分(著作分數依作者人數平均之)。 

2. 優等（各組 2名，共計 4名）：每組優等 2案，每案頒發稿費新台幣肆仟伍佰

元整(每千字 1,500元，最多核予 4,500元，字數不足則以實際字數核算)、作

者每人獎狀乙紙、並核發著作 0.1分(著作分數依作者人數平均之)。 

3. 甲等（各組 3名，共計 6名）：每組甲等 3案，每案頒發稿費新台幣肆仟元整

(每千字 1,300元，最多核予 4,000元，字數不足則以實際字數核算)、作者每

人獎狀乙紙、並核發著作 0.1分(著作分數依作者人數平均之)。 

4. 佳作（各組 5名，共計 10名）：每組佳作 5案，每案頒發稿費新台幣參仟伍佰

元整(每千字 1,100元，最多核予 3,500元，字數不足則以實際字數核算)、並

核發著作 0.1分(著作分數依作者人數平均之)。 

(二) 評選結果除通知各得獎人外，並將另函通知學校。 

十二、注意事項： 

(一) 參賽者請詳填報名表，教案請依教案格式編寫。 

(二) 教案內容請自行編寫，如主辦單位、評審主動發現或是經人檢舉（檢舉方式必須以

真實姓名、檢附具體事證，並以書面向桃園市教育局提出申請），如於決賽評選完成

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獲獎獎狀及稿費；他人若認有抄襲之

嫌，應於公布名單後 10日內檢具相關事證，具名送至桃園市教育局提出檢舉(未具

名者不予受理)，如有違反著作權法應自負法律責任。 

(三) 若為團體編寫者，請共同簽名並列印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四) 評審得視各組別之實際參賽作品水準，以「從缺」、「刪除名額」或「增加名額」方

式彈性調整各組別之獎項名額。 



十三、本計畫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桃園市 114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教案競賽」計畫 

報  名  表 

 

組別：□國小   □國中、高中職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教案名稱  

參賽成員 

(3人為限) 

 參賽者 1 參賽者 2 參賽者 3 

姓名    

服務學校    

簡述創作理念(限 100字內) 

 

 

 

 

 

 

 

  



附件二 教案 

主題/單元名稱  學校名稱  

適用教育階段 □國小□國中、國中職 設計者  

適用年級  總節數  

健康促進學校 

七大議題 

□視力保健□口腔保健□健康體位□菸(檳)害防制 

□全民健保(含正確用藥)□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 

 □正向心理健康促進 

教學設計動機與理念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以學生為中心思考) 

 

評量策略 

（含評量基準或評分

規準說明） 

 

教學設備/資源 

(含網路影片或教材) 

 

教學活動流程 

學習流程、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節： 

一、準備活動 

二、發展活動 

三、綜合活動 

   



附件三 教學成果 

單元名稱  

教學日期  

教學內容及成果概述 
 

參與對象及人數  

照片 4-6張(含照片概述，不足請自行增列)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教學省思 

 

 

 

 

字數統計 本教案總字數             字 

（設計者自行初步統計，稿費核定字數經承辦學校覆核為憑） 

 



附件四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桃園市114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計畫-教案競賽」計畫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1.經獲選後之作品及原稿其著作財產權歸「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所有。 

2.主辦單位視情況可以選擇投稿新聞媒體。 

3.作者保證評選期間本作品為未公開發表或未曾參與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創作。 

4.本作品非商業版權之原創影像，並保證無侵害任何人權益或促銷商品之嫌。參賽者若涉及

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承辦

單位無關。 

5.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且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6.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擁有修改、重製、攝影、著作、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

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7.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此致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立同意書人： 

服務學校：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